
1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根據公司條例在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85）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未經審核業績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2)(a)條及香港法例
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之內幕消息條文而作出。

比亞迪電子（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會
（「董事會」）欣然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未經審核綜
合業績，連同二零二零年同期的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季度業績摘要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變幅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19,889,806 8,564,431 132.24%
毛利 1,281,616 1,064,472 20.40%
母公司權益擁有人應佔溢利 807,960 657,321 22.92%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 人民幣0.36元 人民幣0.29元 22.92%

於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變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總資產 38,218,081 37,976,088 0.64%
總負債 15,137,325 15,703,795 -3.61%
資產淨值 23,080,756 22,272,293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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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謹此提醒投資者，上述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之未經
審核財務資料及其他資料乃按本集團內部數據及管理賬目作出，此等數據和賬目
並未有經過核數師的審閱或審核。本公告所載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
個月期間的財務資料摘錄自本集團未經審核的財務資料；而本公告所載截至二零
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資料摘錄自本公司二零二零年年報內的經審
核財務報表。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已經由本公司
的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如對本身的投資狀
況有任何疑問，應諮詢彼等的專業顧問。

承董事會命
比亞迪電子（國際）有限公司

董事
王念強

香港，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王念強先生及江向榮先生；非執
行董事王傳福先生及王渤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鍾國武先生、Antony Francis 
MAMPILLY先生及錢靖捷先生。


